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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框架下申请在广州提供分销服务审批程序流程图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申请流程

以下资料文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工贸署)提供，资料内容只反映至2006年10月的情况，资料文件全文已上载至工贸署网页：http://www.tid.g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distribution_factsheets.pdf
《安排》的优惠待遇
香港服务提供者可通过《安排》在内地设立独资企业，提供佣金代理、批发服务 (有关佣金代理及批发服务并不包括盐和烟草)和零售服务 (不包括烟草)；及从事特许经营。
同一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累计开设店铺超过30家的，如经营商品包括图书、报纸、杂志、汽车(如经营商品为汽车，有关限制将自2006年12月11日起取消。)、药品、农药、农膜、化肥、粮食、植物油、食糖、棉花等商品，且上述商品属于不同品牌，来自不同供货商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可控股，出资比例不得超过51%。自2007年1月1‍日起，香港服务提供者控股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65%。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分销企业时，香港服务提供者如为“法人”（包括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必须先取得《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方可向内地审批机关申请以《安排》的优惠待遇提供分销服务。
主要法律法规
· 《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
· 《外商投资企业申报指引》
· 《外商投资商业（分销）企业指引手册》
· 《关于委托地方部门审核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通知》
· 《关于委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内地分销企业的业务范围
按《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是指从事以下经营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
· 佣金代理：货物的销售代理商、经纪人或拍卖人或其它批发商通过收取费用在合同基础上对他人货物进行的销售及相关附属服务；
· 批发：对零售商和工业、商业、机构等用户或其它批发商的货物销售及相关附属服务；
· 零售：在固定地点或通过电视、电话、邮购、互联网络、自动售货机，对于供个人或团体消费使用的货物的销售及相关附属服务；
经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可经营下列业务：
· 从事批发业务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
商品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商品进出口，以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
· 从事零售业务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
商品零售、自营商品进口、采购国内产品出口，以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亦可以授予他人以特许经营方式开设店铺。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经批准可以从事多种销售业务，其经营的商品种类应在合同、章程有关经营范围的内容中注明。
在内地设立分销企业及开设店铺的申请条件
在内地设立分销企业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须符合下列条件：
· 最低注册资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
· 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有关规定：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占投资总额比例

	1.
	三百万美元以下
	不少于70%

	2.
	三百万美元以上至一千万美元
（其中四百二十万美元以下的
	不少于50%
不少于二百一十万美元）

	3.
	一千万美元以上至三千万美元
（其中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下的
	不少于40%
不少于五百万美元）

	4.
	三千万美元以上
（其中三千六百万美元以下的
	不少于三分之一
不少于一千二百万美元）


在申请设立商业企业并同时申请开设店铺的，须符合城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的有关规定。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申请增设店铺的，须符合以下条件：
· 按时参加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并年检合格；
· 企业的注册资本全部缴清。
有关申请程序及所需文件的详情，请参阅《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一般来说，申请可由地方部门审批并报商务部备案。然而，若分销业务的经营方式涉及通过电视、电话、邮购、互联网、自动售货机等销售；或分销商品涉及钢材、贵金属、铁矿石、燃料油、天然橡胶等重要工业原材料，以及特殊商品如书报刊、音像制品、药品、成品油、汽车等，则须由地方部门报商务部审批。
从事零售业务的分销企业开设店铺的审批
从事零售业务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其所在地省级行政区域内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开设店铺，如符合下列条件，而经营范围不涉及电视、电话、邮购、互联网络、自动售卖销售和特殊商品，可由地方部门在其审批权限内审批并报商务部备案，否则须由地方部门报商务部审批：
· 单一店铺面积不超过5,000平方米，且店铺数量不超过3家，其外国投资者通过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中国开设同类店铺总数不超过30家；
· 单一店铺面积不超过3,000平方米，且店铺数量不超过5家，其外国投资者通过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中国开设同类店铺总数不超过50家；
· 单一店铺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
特殊商品分销
经营特殊商品如书报刊、音像制品、药品、成品油、汽车等的分销企业，除须符合《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外，还应遵守商务部或国家其它部门颁布的管理规范。参考资料已载于工贸署网页。
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
广州市广仁路1号广仁大厦2-5层（邮政编码: 510030）
投资服务热线：(86 20) 8337 5678；8337 7009; 8337 5390；8337 3350
投诉电话：(86 20) 8668 9999  

传真：(86 20) 8337 7641 

电邮：inquiry@gz.gov.cn 

网址：http://www.gzipa.cn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71楼7101室（邮政编码: 510613）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
九龙弥敦道700号 
工业贸易署大楼11楼 
电话：(852) 2398 5667
传真：(852)3525 0988
电邮：cepa@tid.gov.hk
网址：http://www.tid.gov.hk

本单张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编制
二○○六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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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公司成立）　





向市/省经贸主管部门征求商业网点意见





零售





向市工商局申请名称查询和核准














招工





入资并聘请会计师验资





海关注册备案








财政登记证





银行开户





统计登记证





外汇登记证





地税登记证





国税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





经区/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向商务部或经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声明


上述流程图及资料文件为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应驻粤办邀请编制作为参考之用，旨在提供一个相关审批程序的概括介绍，个别实际审批程序或会较流程图中所述为复杂或有些微差异。有意申请取得CEPA待遇在广东省内提供服务的人士，可参阅由驻粤办编制有关CEPA的单张（网址：http://www.gdeto.gov.hk/chi/business/index.htm），根据自己的需要，联络有关机构查询具体的情况，也可直接与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联络。有关资料虽已力求准确，惟驻粤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该等资料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